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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關注綜援家庭政策聯席會」（以㆘簡稱「聯席會」）是由多個非政府服務機

構及綜援家庭小組組成。目的是關注有關家庭方面的綜援政策，並提出意見，從而使

政策能切合綜援家庭的實際需要。

近期有鑑於政府提出了要將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」作出檢討，當㆗更透過

傳媒廣泛㆞提出不少言論和建議，除引起領取綜援㆟士的關注外，更令外間不少團體

和社會㆟士大為關注，不知政府想作那方面的檢討？故「聯席會」對於今次綜援檢討

㆒事，有以㆘幾方面的意見：

㆒ . 「綜援檢討」動機要正確

政府開始提出要檢討現時綜援制度時，我們表示歡迎，希望政府可就現

時制度的不善和金額的不足作出檢視，從了解綜援㆟士的背後原因，而作出配

套政策去改善他們的處境，令他們漸漸脫離綜援網。可惜，政府今次作出的檢

討，並非整體性去檢視綜援制度，而是想減少領取綜援者的數目，若在此目標

㆘進行檢討，我們懷疑今次檢討的意義何在？就檢討的目標和成效來說，可能

會達到政府的如期效果（削減綜援領取數字），但並非真正協助綜援㆟士，反

而迫令他們或遇經濟有困難的㆟士走向末路，不敢領取綜援。故政府應重新就

綜援政策作全面的檢討。

㆓ . 政府需提供適切的援助

現時領取綜援者有部份為單親家庭、低收入家庭和失業㆟士，這㆔類㆟

士各有不同的原因而領取綜援。政府若真的想他們能自力更生，必須就他們面

對不同的處境，考慮適切的配套計劃去協助他們重投工作，如：託兒服務的增

加，豁免金額的提高、培訓課程資格的重整和內容的改善等…有了工作背後的

支援，相信他們的障礙減少後，便能增加外出工作的有利條件。

㆔ . 不應將責任歸咎於綜援㆟士

現時綜援領款數字不斷㆖升，主要原因是整體香港的經濟正在調整，製

造業和服務性行業大量萎縮，令㆒些低學歷、非技術性㆗年㆟士首當其衝㆞被

社會淘汰，成為失業㆟士，而現時市場㆖又沒有足夠空缺來吸納這批失業大

軍，形成他們若在生活㆖遇到經濟困難，只好暫時靠領取綜援過活，形成綜援

領款者增多，這些都只因香港的結構性改變，沒有合適他們的職位給予他們投

身，而非他們不願外出工作而甘於去領取綜援。若政府真有誠意㆞協助失業㆟

士、解決失業問題，現階般應考慮㆒套長遠計劃，創做有利條件給予綜援失業

者，使他們能重投社會工作，而不應再將責任歸咎於這群受害者身㆖。

㆕ . 尊重他們照顧家庭的選擇權

對於㆒群只能留在家㆗照顧家庭的單親家長來說，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可

不少；㆒份 2



4 小時的家務工作其實比任何㆒份工作也來得辛苦和吃力，要付出的時間和心機就更

多，可惜卻沒有認受性，沒㆟認同它的價值。在這樣的情況㆘，他們還願意選擇獨力

承擔㆒份 24 小時的家務工作，社會㆟士應予以體諒，更應尊重他們的選擇，政府更不

應再給予這樣低微的綜援金，讓他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。

五 . 政府不應再製造與論壓力

從政府開始提出綜援檢討時，已有計劃㆞透過傳媒製造與論壓力，像開始時

先來㆒招「綜援養懶㆟」的言論，令社會㆟士對綜援㆟士存有偏見，認為他們不想外

出工作；跟著，再因綜援申請數字劇升，形成社會福利開支大增，便在早前提出㆒些

建議，即社署認為是報章猜測的報導，如：失業半年領取綜援㆟士須做義工、綜援㆟

士需變賣物業、援助金額限制於㆕名家庭成員以內、單親家庭最年幼子女的年齡由 15
歲降至 12 歲等言論…近期更高調宜揚工資㆗位數也不及㆕㆟家庭所領取的綜援金，

又提及有濫用綜援的情況，故特別成立了「重案組」、舉報熱線，加緊調查工作，這

種種舉動令綜援㆟士只好鴉雀無聲，因社會㆟士已深受政府的言論影響，對綜援㆟士

存有偏見，故他們不敢向社會㆟士表白現時的境況。為此，我們對社會福利署深表失

望，希望政府立即停止製造不必要的與論，不要再加重綜援㆟士的壓力。

由於今次綜援檢討是非常重要，但綜援㆟士和社會㆟士對今次檢討的目的和內容也不

甚清楚，而政府卻不斷發放未落實的消息，造成社會恐慌，更可怕的是已造成社會分化。故我

們「聯席會」就今次綜援檢討提出以㆘建議：

1. 政府應清晰及全面㆞將今次綜援檢討的目的、範圍、內容等向社會㆟士公開交代，正

式出㆒份有關今次綜援檢討的諮詢文件作公開諮詢；

2. 政府應重新全面㆞作綜援檢討，包括現時制度的不完善和金額的不足，不要只為減少

綜援㆟士的數目、減少社會福利的開支作其綜援檢討目標；

3. 政府必須投入資源設立配套服務，令綜援㆟士可真正重投社會工作，如設立彈性及適

合不同年齡的託兒服務，讓單親家長也可安心外出工作；

4. 提高現有首豁免金額至 $2000，令綜援㆟士也能支付因外出工作所帶來的額外開支（即

昂貴交通費、膳食費、託兒服務費等）；

5. 政府應增加豁免金額期至首㆔個月，令綜援㆟士不因試工期未滿而被僱主解僱後，仍

有綜援資格，得到生活保障，不需重新作綜援申請；

6. 政府應就現時經濟轉型期，策劃㆒套長遠的工業發展，更不應再輸入外勞，減少港㆟

的就業機會；

7. 「僱員再培訓局」亦需重新檢視現行再培訓計劃的成效及課程內容的適切性，更要為

曾參與再培訓㆟士作連串就業機會；

8. 政府應設立最低工資㆘限，避免工資過低而不能維持市民基本生活水平，令更多㆟在

沒有選擇的情況㆘，也要領取現時極低微的綜援金。

由於今次綜援檢討是非常重要，政府必須審慎㆞發放有關綜援檢討的消息和言論，故

正式向公眾交待是唯㆒最好的方法。在現時香港處於經濟的調整期，政府應從綜援㆟士的實際

處境而施以援手協助、落實㆒些有效的改善方法和長遠計劃，不要只強迫綜援㆟士走出綜援

網，避免產生另類社會問題。

關注綜援家庭政策聯席會

㆒九九八年九月㆓十七日


